
08 FENGHUA DAILY
时事/广告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责编：王曙丹 版式：赵坚 电话：88585607

执行总编 白天/朱晓冬 夜间/李婷婷 本报地址/中山路9号 问询电话/88586111 广告部/88988999 发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奉化发行站 电话/88974586（城区） 59556555（农村） 奉化日报发行部 电话/88989537
传真/88585168 E-mail：fhdaily@126.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 3302004024024号 邮编/315500 http://www.fhnews.com.cn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每份定价/1.20元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
奉化农商银行是在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

组建的，2013年7月23日，获得中国银监会同意筹建的批
复，2013年11月正式成立。

奉化农商银行根植奉化，下设1个营业部、16个支行、
32 个分理处，发起设立一家村镇银行 （奉化罗蒙村镇银
行），机构网点遍布于全区各镇 （街道），拥有在岗从业人
员530人，截至2020年4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183.67亿
元，市场份额占比21.31%，各项贷款余额132.74亿元，市
场份额占比15.30%。

作为扎根奉化本土65年的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奉化
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姓农、姓小、姓土”的经营理念和

“服务三农、立足县域、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
主动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打造“阿位
自家银行”全新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乡村振兴主办银
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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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本行董事会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并以此作为投资决
定的依据。

经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奉

化农商银行”） 2019年度股东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报中

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宁波监管局、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批准同

意，奉化农商银行决定实施增资扩股工作。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

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9年第 9号令）和本行章程等

规定，现就增资扩股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定发数量
本次增资扩股采取定向募集方式，拟募集股本22500万股。

二、发行价格
增资扩股发行股份的类型为人民币记名式投资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50元/股，其中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溢价部分增加本行资本公

积。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一）发行对象

1.引入新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法人1家及以上，定向增发2500
万股，主要引进奉化辖内国资性质的符合要求的企业法人；

2.引入浙江省内农信系统的农商银行至少 3家，定向增发 15000万
股；

3.原奉化农商银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同等价格下定

向增发 5000万股。若募集股本不足，向奉化辖内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

法人定向增发，增发单一企业法人股东比例不低于1%。

扩股对象必须认可奉化农商银行企业文化，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准

入条件，并具备一次足额认购能力。

（二）认购方式

1.本次增资扩股充分尊重原有股东入股权利优先的要求，原股东和

满足条件的新投资者均可认购。

认购后，单个自然人股东以及近亲属持股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2%；职工自然人持股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20%；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

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10%。

认购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股商业银行的数量

不得超过2家或控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

2.按照“入股自愿、风险自担”原则，向本行申请认购股份。

3.所有认购资金以货币方式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必须为自有

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4.当累计认购增扩额度且实际缴付认购资金达到预设目标 22500万股

的 80%（即 18000万股，含本数）时，视同增资扩股成功。否则，视为增

资扩股失败。一旦增资扩股失败，已预缴股款的定增资金，将在 15个工

作日内予以返还本金（不另加计利息）。

四、投资者资格要求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

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对象。

1.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投资者申购资格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章及公司制度规定要求，申购人是境内非

金融机构企业法人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①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②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③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

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④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

⑤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⑥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⑦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⑧年终分配后，净资产不低于全部资产的3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

径）；

⑨权益性投资余额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50%（含本次投资金额，

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持股公司外；

⑩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

股；

银保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2.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股东应符合的申购

条件：

①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②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③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④社会声誉良好，最近2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因内部管理问题导

致的重大案件；

⑤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

股；

⑥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新股东单个法人股入股比例不得低于股本总额的 1% （518.42万股，

需资金1296.05万元）。

对于投资入股本行的企业法人，在入股前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企业法人要对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情况以及是否自

有资金入股、是否有关联股东、是否已入股多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等情形

出具真实性承诺，以确保股东资质合格、资金来源合法、具备持续补充资

本能力。

2.企业法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承诺情况将按照规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3.拟持股５%及以上的企业法人要就其公司治理、财务状况、关联股

东、实际控制人、企业涉诉（仲裁）和行政处罚等情况进行如实披露。

4.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权益性投资余额不得超

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除国务

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持股公司外；

5.根据“有限参与、远离破产、长期承诺”原则，私募基金、担保公

司、典当行、小额贷款（网络贷款）公司、国家限控行业企业以及非法人

企业不得投资入股农商行。严格限制商业计划不合理、盲目向金融业扩

张、投资金融业动机不纯、风险管控薄弱的企业成为农商行的主要股东。

3.自然人申购条件：

①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②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诚信记录，无犯罪记录；

③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

股；

④银保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原则上不新增自然人股，如认购，新自然人股东投资比例不得低于股

本总额的5‰（259.21万股，需资金648.03万元）。

五、增资扩股安排
（一）股权认购

1.自然人股东

①持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一式 4份，委托办理的提供委托书和

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4份）；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和认购股份所需

的足额资金，前往原入股网点（也可就近网点）办理认购相关手续，将金

额一次性存入本行指定的验资账户，并签定入股认购协议和《关于入股宁

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声明》。

②股权证（原股东需提供）。

2.法人股东

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五证合一”）；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

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及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人行征信报告；最近两年纳税记录；现行有效的公

司章程 （经工商备案的原件）；本单位的决策机关同意申购股份的决议；

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如属委托办理的，还需提交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

托书原件、代理人（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资料需提供一式三份，所有复印件资料要标注“与原件一致”字

样，法人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拟持股 5%及以上的企业法人投资者需另行提供关于股东组织结构

图、主要股东名册、分支机构与控股、入股、控制子公司名册以及上述机

构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盈利主要来源、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状况、对股东有

实际影响力的个人和组织的有关情况说明。

②股权证（原股东需提供）。

此次认购，以10000股为起始认购点，按10000股每单位增加认购额。

法人股东带齐资料，统一到奉化农商银行总行综合办公室(303室)办理

认购手续，初审合格后将金额一次性存入本行指定的验资账户，并签定入

股认购协议和《关于入股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声明》。

（二）缴款规定

所有认购资金必须在 2020年6月12日营业时间结束前一次性全额

缴存，转入本行指定的专用验资账户，逾期视同自动放弃认购，取消其认

购资格。

缴款账户

户名：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01000248063528
开户机构：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注：缴款时必须备注：****公司/个人奉化农商银行增资缴款）

（三）资格审查并验资

自2020年6月12日至20日止。

受理人员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有关规定，对投资者进行资格、材料完整性的初审，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验资。

六、特别规定及提醒
本次增资扩股按照“入股自愿、风险自担”原则。在本公告规定期限

内未申请办理增资扩股手续，或在规定期限内未按期足额缴纳款项的，均

视同自动放弃本次增资扩股的相关权利。

最终解释权归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尽事宜按国家

法律、法规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扩股咨询地址：本行综合办公室 奉化区中山路27号
咨询电话：0574—88518741
本公告于 2020年 5月 28日起在《奉化日报》、本行各营业网点和官方

微信公众号发布。

特此公告！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上接第1版②

褚明生表示，区住建局将围绕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严格对照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标准，按照“高标准、常态

化”总体要求，开展建筑工地文明施工专

项行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行动、老

旧住宅小区整治专项行动，推动文明施

工再发力、环境整治再深化、迎检工作再

细化，对标对表逐一落实，全力、全速推

进创建工作落地落实。

据褚明生介绍，今年我区将实施大

成路综合整治工程，打造城区东西向城

市景观轴，优化城区道路线型空间景观；

开展城区中山路、大成路等主要道路立

面整治，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启

动广平路、义门路两侧背街小巷整治，解

决“车乱停、墙乱挂、物乱堆、线乱拉”四

乱现象；开展城区“拔杆清网”行动，整治

大成路、四明路、岳林路等架空飞线乱

象；全面推进 9个小城镇“美丽城镇”建

设，让城市美化不留死角；加大老旧小区

改造力度，今年完成绿都小区、金钟小区

等 4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同步健全小

区内部管理机制，推进物业进小区，建立

长效机制，改变老旧小区老破旧的面貌，

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紧接第1版① 要紧扣目标任务提高履

职能力、增强工作实效，更好地把作风之

实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防止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做到建言资政有

用、凝聚共识有效，以良好作风保证履职

成效。要提高履职本领，增强当好专门

协商机构成员的基本功，多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把握政协工作规律和协商方

法要义，增强资政建言的前瞻性、精准

性，提升凝聚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广

泛汇聚人心和力量。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要为实行中国

式民主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人民政协

运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有效组织

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建言资政、

凝聚共识，有利于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与多党派合作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

把充分发扬民主与正确实行集中、有序

政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把切实

增进团结与推动工作落实有机统一起

来。要提升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

度效能，推进具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共

同目标追求、共同根本利益的政治共同

体建设，更好为国家治理添助力、增合

力。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

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

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

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

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

华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同心同德谋良策，群策群力促发展。5
月2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在北京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
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召开
的这次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
大会，是一次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大会。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深入
委员小组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与
委员们共商国是、共谋良策。广大政协委员
牢记初心使命、扎实履职尽责，听取和审议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及其他有关报告，深入讨论民法典草案
等，表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
赞成并支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大会风清气正、成果丰硕，委员讨论热烈、
求真务实，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
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活力和优势。大会的胜利召开，
为推动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了信心、凝聚

了共识、鼓舞了干劲。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经

过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就要取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这是不屈不
挠、长期奋斗的果实，更是启航新征程、扬
帆再出发的动员。我们深知，前进的征程不
会一帆风顺，越是接近目标越会充满风险挑
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中国在短时间内有力控制疫情的伟大
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伟大的中国人民能够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并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我们坚信，只要全国
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优势，坚定信心、砥砺前行，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
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
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是人民政协的神圣使
命。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制度，把服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积
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要牢牢把握正
确政治方向，着力增进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
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落实到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
和自觉行动上。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认
真履职尽责，着眼大局、立足大局、服务大
局，改进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增强对
策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引导各
界群众理性看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
盾风险和困难挑战，坚定信心和决心。要完
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
制，形成层级清晰、配套完备、运行顺畅的
政协协商制度规范。要强化政协委员责任，
教育引导委员增强使命意识、担当政治责
任，推动政协委员在服务党和人民事业上更
好贡献智慧和力量。

前程繁花似锦，拼搏奋斗以成。在同心
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
人民政协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凝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以必胜的信
心、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努力，决胜全面小康，
共襄复兴伟业！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决胜全面小康 共襄复兴伟业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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